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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闻稿 ── 茵翠豪庭事件 

 

香 港 律 师 会 就 近 日 茵 翠 豪 庭 之 物 业 发 展 及 所 引 起 的 问 题 表 示 

关 注 。 本 会 正 密 切 留 意 事 态 发 展 及 事 实 真 相 。 在 普 遍 情 况 下 ， 

律 师 在 未 完 成 的 发 展 项 目 中 担 当 保 证 金 保 存 人 的 角 色 ， 保 管 

该 笔 款 项 直 至 认 可 人 士 发 出 证 书 ， 授 权 发 放 款 项 以 支 付 建 筑 

费 用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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